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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指标
	认定标准
	评价方式

	业主
满意率
	物业服务项目中住宅小区业主满意率在50%以下的。
	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运用信息系统进行评价，按企业服务项目10%的比例进行抽查，抽查项目不少于2个，不多于5个。

	一票否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服务不当造成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2.因挪用专项维修资金或者物业经营收入、逃税骗税、恶意欠薪、非法集资、合同诈骗、无证照经营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受到行政处罚或构成犯罪的；
3.擅自撤离物业区域、停止物业服务，或被解聘拒不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拒不退出的；
4.因企业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5.申报红榜时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并经核实的。
	以生效文书为准。




